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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5)苏 0508破 5号之一

申请人：苏州万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代表人：丁伟，管理人负责人。

2025年 4月 20日，苏州万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以其

制作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为

由，请求本院裁定认可。

本院查明：苏州万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于 2025年 4

月 2日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并提交审议《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等事项。

出席债权人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 4家，其所代表的表决

权总金额 484129.54元。根据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议事机制与表决

规则，管理人统计表决结果如下：至表决截止时间，4家债权人

均参与表决，并对管理人拟定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均予以赞

成，其所代表的债权金额 484129.54元,赞成人数占参与表决的总

人数的比例为 100%，赞成金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金额的比例为

100%。赞成人数和赞成金额均已超过了参与表决人数和表决权总

金额的半数。根据破产法相关规定，《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表决

结果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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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已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予以公示并告知

了全体债权人。异议期满，管理人未收到债权人的异议，也无债

权人向本院提起撤销决议的诉讼。

本院认为，苏州万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拟定的《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所载明的下列事项：破产企业财产情况及参加破

产财产分配的债权情况；破产费用以及破产财产分配的分配顺序；

破产财产分配的实施办法均符合法律规定，且该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本院对《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予以认

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十

项、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

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认可苏州万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

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员  徐  欣

审  判  员  翁迎晓

审  判  员  刘  欢

二○二五年五月六日

书  记  员  林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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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苏州万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苏州万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各债权人：

2025年 1月 14日，根据苏州市晔达给水设备有限公司的申请，姑苏区人民法院作

出(2024)苏 0508破申 90号裁定书，裁定受理苏州万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万协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5年 1月 16日作出(2025)苏 0508破 5号决定书，指定

江苏衡鼎(苏州)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

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管理人特制

定本财产分配方案，提交本次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

需要说明的是，为提高破产清算案件的办理效率、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

管理人依法预先制定了本原则性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如本方案决议通过，后期若发现

财产线索追回了万协公司财产而涉及分配事宜时，管理人将直接依据本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制作实施方案并执行，不再另行表决。

一、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数额

截至本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管理人暂未接管到万协公司财产，可供分配的破产财

产数额最终以将来实际发现万协公司的财产为准。

二、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额

截至本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额为 484129.54元（详见

《苏州万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债权表》，最终以分配时姑苏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确认的

债权额为准）。

三、破产财产分配情况

（一）破产财产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如下：

1．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

依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破产案件依据破产

财产总额计算，按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减半交纳，但是，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2. 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以及后期预留费用

3．管理人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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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22条及第 28条之规定，同时依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本案所涉管理人报酬的计算标

准如下：

管理人在以下比例限制范围内分段确定管理人报酬

1.一百万元（含本数，下同）以下的部分，按 12%计算； 

2.超过一百万元至五百万元的部分，按 10%计算； 

3.超过五百万元至一千万元的部分，在 8%以下确定;

4.超过一千万元至五千万元的部分，在 6%以下确定。

万协公司最终清偿的财产总额（扣除管理人报酬以外的破产费用），依照前述比

例分段计算后，最终确定管理人报酬。管理人最后一次性收取报酬，收取时间为破

产财产最后分配之前。

综上所述,计算破产财产应优先清偿破产费用。

（二）应优先清偿的共益债务。

截至本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暂未发现存在共益债务。

综上，万协公司破产财产应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得出最终目前可供分配

的财产价值总额。

（三）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

1.第一顺序

优先支付担保债权，经管理人查实，截至本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万协公司无优先担

保债权。（最终以分配时姑苏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确认的债权额为准）

2.第二顺序

破产企业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

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

补偿金依法以第二顺序清偿。经管理人查实，截至本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万协公司不存

在职工债权。（最终以分配时姑苏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确认的债权额为准）

3．第三顺序

清偿破产人所欠税款、社保费用依法以第三顺序清偿。经管理人查实，截至本次债

权人会议召开时万协公司存在税收债权 13696.21元，存在社保债权 49468元。（最终以

分配时姑苏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确认的债权额为准）

4.第四顺序

普通破产债权依法以第四顺序清偿。经管理人查实，截至本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万

协公司存在普通债权 420965.33元。（最终以分配时姑苏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确认的债

权额为准）



5

5.第五顺序

劣后债权权依法以第五顺序清偿。经管理人查实，截至本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万协

公司不存在劣后债权。（最终以分配时姑苏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确认的债权额为准）

四、破产财产分配实施办法

（一）分配方式

管理人自法院裁定认可分配方案、核准实施方案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以货币方式

将应分配额根据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号转账支付。若债权人提供的账户信息有变动的，

应于收到本方案后三日内书面通知管理人。

（二）分配提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

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

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应当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三）预留费用在管理人处理完后续事务后仍有剩余，且可分配金额大于分配费用

的，管理人将追加分配。若其金额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管理人则将其转入姑苏区人

民法院破产专项基金账户之中。

五、补充分配的说明

为方便起见，如进行再次补充分配的，除按实支付破产费用外（其中新增的破产财

产对应的管理人报酬按照《管理人报酬方案》确定），由管理人根据已确定的各债权人

的债权金额直接依法分配。

六、其他

（1）本方案经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通过、姑苏区人民法院裁定后，由管理人具体

实施。

（2）在实施本次分配方案的后续执行时，管理人将不再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而

由管理人依法另行制定《破产财产分配实施方案》、提交全体债权人核查（无需再次表

决）后报请姑苏区人民法院批准后径行实施。

（3）本次分配之后，因客观原因，尚有部分遗留破产清算工作需要处理，为此还

将继续发生破产费用，该等后续发生的费用从预留的破产费用中支出，并在后续分配中

具体列明。

现提请债权人会议对上述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表决进行审议，如表决通过，经法院

裁定认可后，管理人将依法按本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执行。

此致

苏州万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日


